
注意快遞進口規定，跨境網購少煩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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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隆關表示，國內民眾跨境網購情形日益普遍，而網購的貨物大

部分透過快遞，包括海運快遞方式進口，也大多採用簡易報單申報。

惟進口人未必了解快遞貨物簡易申報有其限制，也可能不知道貨物輸

入相關管理規定，往往因所購買的貨物不得於海運快遞貨物專區通關，

或不適用簡易報單申報，以致無法於預期時間收到貨物。於是海關經

常接獲民眾抱怨電話，指稱網購貨物遭卡關。因此，該關特別提醒商

民注意快遞貨物簡易申報及進口有關規範，以免網路下訂後無法及時

收到貨物，或是網購的貨物因無法取得輸入許可而需辦理退運，徒增

煩惱。 

基隆關強調，並非所有貨物均可經由海運快遞管道，並以簡易申

報方式通關，據海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第 12 條規定，凡涉及輸出入

規定、應課徵貨物稅及反傾銷稅等貨物不得以簡易申報單辦理通關。

常見相關貨品諸如食品、藥品、通訊產品、醫療器材、毛巾及鞋靴等，

皆不得採取簡易申報通關，而應以一般報單申報進口。 

然實務上仍有前述貨物以海運快遞方式報運進口、或以簡易報單

申報情形，一旦經海關發現，即會要求由簡易申報改為正式申報，或

自海運快遞專區移至其他倉棧辦理通關，並對貨物進行查驗。如貨物

屬於需要許可始得進口者，海關將立即通知進口人向主管機關專案申

請，完成輸入許可手續後，貨物方得放行；其作業程序，含重新申報、

貨物移倉、補證(輸入許可文件)、貨物查驗及估價、放行等，至少須

時 2 週以上。又如進口人未能取得輸入許可，尚需辦理貨物的退運，



將耗費更多時間。類似情形，都會延滯貨物的通關。 

基隆關籲請民眾訂購海外商品前，先行確認貨物是否適合以海運

快遞方式運送，或是否需要輸入許可文件。如對於貨物是否適用海運

快遞簡易申報不明瞭，可洽基隆關服務台(電話 0800306021)或八里

分關(電話 02-2610-1108 分機 5026)。 


